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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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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

2025-037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9月23日、2024年10月24日召

开2024年第4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4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

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

注册发行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和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

30亿元）的中期票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SCP132号、中市协注

〔2025〕MTN478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注册，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

下：

一、 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20亿元， 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

SCP132号）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

发行结果。

二、 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30亿元， 注册额度自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

MTN478号）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前先向交易商协会备

案。 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按照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工作规

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结合资金计划安排和银行间市

场情况适时开展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发行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3172

证券简称：万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16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14:00-15:3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op1DR56g8g或

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

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14:00-15:30

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

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14:00-15:3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俞杏英

独立董事：王众

财务总监：徐文芝

董事会秘书：卢枫青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 （星期一）14:00-15:3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op1DR56g8g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前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5-85668072

邮箱：wfdb@wfdye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010

证券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

2025-038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家海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民和路945号传化大厦会议室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

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治理细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2人， 代表股份1,715,958,5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5487％。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624,639,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73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5人，代表股份91,318,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55％。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9人，代表股份104,265,9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99％。

会议由周家海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08,787,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1％；反对5,803,4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2％；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094,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224％；反对5,803,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60％；弃权1,

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16％。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08,78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2％；反对5,

8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1％；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09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234％；反对5,8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49％；弃权1,

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16％。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08,78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2％；反对5,802,3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1％；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09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234％；反对5,8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49％；弃权1,

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16％。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708,78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2％；反对5,802,3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1％；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09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234％；反对5,8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49％；弃权1,

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1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9,502,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38％；反对5,419,3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弃权1,0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809,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8081％；反对5,419,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76％；弃权1,

036,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4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608,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7％；反对6,369,9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2％； 弃权979,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6,916,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9509％；反对6,369,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93％；弃权

979,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98％。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836,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9％；反对6,092,8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1％；弃权1,0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143,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693％；反对6,092,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36％；弃权1,

029,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7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812,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5％；反对6,079,9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3％；弃权1,0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119,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462％；反对6,079,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12％；弃权1,

06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26％。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参与投票的股东中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97,222,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445％；反对6,036,24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93％；弃权1,0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222,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2445％；反对6,036,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93％；弃权1,

0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62％。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2,244,2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8％； 反对12,706,5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5％；弃权1,00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0,551,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6.8468％；反对12,706,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867％；弃权

1,00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665％。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729,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7％；反对5,783,6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0％；弃权1,44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037,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0669％；反对5,783,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70％；弃权1,

44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61％。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传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参与投票的股东中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94,815,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358％；反对8,477,7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09％； 弃权97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4,815,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9358％；反对8,47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09％；弃权

9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33％。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即将届满及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960,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22％；反对5,784,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1％；弃权1,2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267,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2879％；反对5,784,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79％；弃权1,

21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42％。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2,298,8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40％； 反对12,679,2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9％；弃权9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0,606,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6.8992％；反对12,679,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605％；弃权

9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03％。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541,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78％；反对6,444,1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5％；弃权9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6,849,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8868％；反对6,444,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05％；弃权

9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27％。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93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9％；反对6,047,9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5％； 弃权972,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24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2673％；反对6,047,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05％；弃权

972,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2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马洪伟、吴旻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88247

证券简称：宣泰医药 公告编号：

2025-023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

联系电话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9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247 宣泰医药 2025/5/22

二、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联系电话调整涉及的具体内容及原因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21），现因工作安排调整等原因，就原公告调整部分说明如下：

原定的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9日 9点30分

原定的会议联系电话：021-68819009-606

调整后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9日 10点30分

调整后会议联系电话：021-68819009-657

三、除了上述调整事项外，于2025年5月6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其他事项不变。

四、时间及联系电话调整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9日 10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99号公司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29日

至2025年5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选举LARRY�YUN�FANG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8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

9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10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

13 《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特此公告。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

案》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6

《关于选举LARRY�YUN�FANG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9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0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3 《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88247

证券简称：宣泰医药 公告编号：

2025-024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热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更好地

服务广大投资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公司投资者热线变更为：021-68819009-657，原投资者热线

021-68819009-606不再使用。

公司传真、通讯地址、邮政编码、投资者邮箱和公司网址等其他联系方式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以上变更，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上述渠道与公司进行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132

证券简称：金徽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4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金徽股份关于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770万元， 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自2025年4月21日起6个月

内，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截止2025年5月20日，相关增持主体合计增持股份169,300股，增持金额1,891,845.13元，本次增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二、本次增持进展情况

公司监事王少宾先生于2025年5月1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

计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6%，增持金额为人民币71,195.00元。 本次增持实施前，王少宾先生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增持主体将按照增持计划进行增持，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

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

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相关增持主体增持计划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89

证券简称：

*ST

建艺 公告编号：

2025-082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

公告如下：

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

事项涉及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9,118.60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1.35%，涉案

金额800万元以上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单个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情况。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鉴于相关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

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原告/申请人

公司收到受理通知书

或应诉通知书的时间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及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公司 2025年4月

贵州贵耀旅游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纠纷

38,542,901.97 待开庭

2

广东强能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2025年5月

广东建艺能源研究

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6,867,159.24 待开庭

注：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800万元以上未决案件。 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27件，合计涉案金额

人民币约为2,577.59万元，均为涉案金额800万元以下案件。

证券代码：

688516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

2025-052

转债代码：

118042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三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85,43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85,43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6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2022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2022

年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2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 独立董事阮春林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2年2月24日至2022年3月7日， 公司对2022年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2年3月

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2-016）。

（4）2022年3月1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并于2022年3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公告编号：2022-019）。

（5）2022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

相关核查意见。

（6）2022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

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7）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

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

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8）2023�年 12�月 2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1�年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

2022�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与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9）2024年3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

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

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10）2024� 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 2022� 年限制性股

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 2022�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11）2025年 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

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

属条件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监事

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调整后）

（万股）

本次归属限制性

股票数量（调整

后）

（万股）

可归属数量占

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周永秀 中国 董事、董事会秘书 4.4153 1.7661 40.00%

殷哲 中国 董事、财务总监 4.4153 1.7661 40.00%

刘汉堂 中国 副总经理 4.4153 1.7661 40.00%

刘世挺 中国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1.4717 0.5887 40.00%

朱友为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0.8831 0.3532 40.00%

季斌斌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4718 0.5887 40.00%

刘伟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0.883 0.3532 40.00%

马红伟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0.883 0.3532 40.00%

蒋烜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0.883 0.2000 22.65%

解志俊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0.883 - -

唐兆吉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0.883 0.3532 40.00%

殷庆辉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4717 0.5887 40.00%

蒋小龙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0.6476 - -

蒋伟光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0.8242 0.3296 40.00%

王美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0.8242 0.3296 40.00%

二、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3.6461 49.207 24.16%

合计 228.9013 58.5434 25.58%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

股本总额的1.00%。 公司全部有效期内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0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4、上表中“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已剔除因个人原因离职不符合归属条件的25名激励对象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

实际缴款过程中，有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其本次可归属的部分权益以及354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放弃其本次全部可归属的相关权益，故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

归属期可归属的人数为405人，本次实际归属585,434股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股权激励对象人数为405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6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585,434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 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315,052,422 585,434 315,637,856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315,052,422股增加至315,637,856股，本次归属未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于2025年5月9日出具了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2025】D-0007号），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

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5年5月9日止，公司已收到405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

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19,761,792.66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585,434.00元，增加资

本公积人民币19,176,358.66元。

近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5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1,

237,504.06元，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为0.45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315,637,

856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相

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85,434股，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858%，不会对公司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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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19号A座二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普通股股东人数 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9,324,2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9,324,2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64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64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跃先生主持。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246,227 99.9016 74,017 0.0933 4,000 0.005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246,227 99.9016 74,017 0.0933 4,000 0.005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246,227 99.9016 74,017 0.0933 4,000 0.005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232,736 99.8846 87,508 0.1103 4,000 0.0051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674,539 99.7690 85,508 0.2205 4,000 0.0105

6、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244,736 99.8997 75,508 0.0951 4,000 0.0052

7、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236,227 99.8890 84,017 0.1059 4,000 0.005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245,027 99.9001 75,217 0.0948 4,000 0.0051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233,536 99.8856 86,708 0.1093 4,000 0.005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699,

414

98.4198 87,508 1.5111 4,000 0.0691

2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

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5,701,

414

98.4543 85,508 1.4765 4,000 0.0692

3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其他项目的议案》

5,711,

414

98.6270 75,508 1.3039 4,000 0.0691

4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

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的议案》

5,702,

905

98.4800 84,017 1.4508 4,000 0.06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4、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红娜、侯家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